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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稅務剖析》不

定期為您提供最新臺

灣與國際稅務法令剖

析。如您發現該法律

法規對您公司的商業

運作有所助益，請聯

繫安永的客戶服務人

員，我們十分樂意提

供幫助。

核釋於法定申報期限前查獲營業人短、漏開統一發票之處罰原則

財政部於民國(下同) 113年3月21日發布台財稅字第11304503520號令(下稱新令) ，核

釋於法定申報期限前查獲營業人漏開統一發票或於統一發票上短開銷售額(以下合稱短、

漏開統一發票)，應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下稱營業稅法)第52條規定處罰。相關

函令內容說明如下：

► 依據本次新令核釋所闡釋，營業人短、漏開統一發票係違反營業稅法第32條第1項應

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交付買受人之義務，於法定申報期限前經查獲者(下稱系爭違章行

為)，同時該當營業稅法第52條及稅捐稽徵法第44條規定處罰要件，屬一行為(同一短、

漏開統一發票行為)違反二個行政法上義務(開立統一發票及交付買受人)。又考量稅捐

稽徵法第44條所稱憑證，尚非以統一發票為限；至營業稅法第52條僅係就未依規定給

與憑證行為中，屬系爭違章行為之態樣所為之處罰。故就短、漏開統一發票之違章態

樣而言，營業稅法第52條以及稅捐稽徵法第44條有法規競合情形，營業稅法第52條

係屬稅捐稽徵法第44條之特別規定，適用範圍較小，依特別法優先普通法適用原則，

應優先按營業稅法第52條規定處罰，尚不適用擇一從重處罰規定。

我們的觀察

本次財政部發布之新令針對違反稅務法規的行為，制定了處罰標準、適用範圍以及處理

程序，以供營業人遵循。根據新法令的解釋，對於於法定申報期限前違反規定未開立、

漏開或不實開立銷售額等構成行為罰的情況，應優先按營業稅法第52條規定，就短漏開

銷售額按規定稅率計算稅額繳納稅款，並按該稅額處5倍以下罰鍰，但處罰金額不得超過

新臺幣100萬元。另依同法規定，若同一營業人一年內經查獲達三次者，得停止其營業。

而於法定申報期限後遭查獲未開立、漏開或不實開立銷售額者，因實務上前述該等短、

漏開統一發票之行為通常可能導致營業人產生後續漏稅之情形，故依據台財稅字第

10904634190號令，同時涉及營業稅法第51條第1項與稅捐稽徵法第44條規定者，應

採擇一從重處罰，依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規定，就實際之個案狀況，按營業稅法第51

條第1項就漏稅額處最高5倍之罰鍰金額與按稅捐稽徵法第44條所定查明認定之總額處百

分之五以下罰鍰金額比較，擇定從重處罰之法規依據，再依該法規依據處罰。

故建議營業人應建立相應的內部機制，定期檢視是否按時開立統一發票，確保其內容和

銷售額的準確性，同時依法妥善保存相關證據。倘若營業人對相關稅務議題有所疑慮，

建議可向專家諮詢相關因應之道，以保障自身權益。



聯繫我們

如閣下希望得到更多的相關資

訊，請與您目前接觸的安永聯

絡人或以下任何一位安永客戶

服務的稅務專業人員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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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 | 建設更美好的商業世界

安永的宗旨是致力建設更美好的商業世界。我們以創造客戶、利害關係人及社會各界的
永續性成長為目標，並協助全球各地資本市場和經濟體建立信任和信心。

以數據及科技為核心技術，安永全球的優質團隊涵蓋150多個國家的業務，透過審計服
務建立客戶的信任，支持企業成長、轉型並達到營運目標。

透過專業領域的服務－審計、諮詢、法律、稅務和策略與交易諮詢，安永的專業團隊提
出更具啟發性的問題，為當前最迫切的挑戰，提出質疑，並推出嶄新的解決方案。

安永是指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的全球組織，加盟該全球組織的各成員機構都是獨立的法律實體，各成員機構可
單獨簡稱為「安永」。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是註冊於英國的一家保證（責任）有限公司，不對外提供任何服務，
不擁有其成員機構的任何股權或控制權，亦不作為任何成員機構的總部。請登錄ey.com/privacy，了解安永如何收集及使
用個人資料，以及個人資料法律保護下個人所擁有權利的描述。安永成員機構不從事當地法律禁止的法律業務。如欲進一
步了解安永，請瀏覽 ey.com。

安永台灣是指按中華民國法律登記成立的機構，包括：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安永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安永諮詢服
務股份有限公司、安永企業管理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安永財務管理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
及財團法人台北市安永文教基金會。如要進一步了解，請參考安永台灣網站 ey.com/zh_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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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材料是為提供一般信息的用途編製，並非旨在成為可依賴的會計、稅務、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請向您的顧問獲取具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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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二維碼，獲取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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